
公司减资 验资

产品名称 公司减资 验资

公司名称 北京京城达信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柴厂屯村(联航大厦)1-204
9

联系电话  18710175633

产品详情

《公司法》修订通过，专设公司登记章节

2023年12月29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新《公司法》，自2024年7月1

日起施行。此次修订是《公司法》实施30年以来，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发展阶段的一次全面修订，

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

新《公司法》专设公司登记章节，强化公司登记的公示公信效能。第六条新增公司名称权的规定，明确

公司名称权受法律保护。第二章共十三个条文，分别明确了公司法定登记事项和程序，肯定电子营业执

照的法律效力，优化公司组织机构设置等，为设立、变更、注销等公司全生命周期登记便利化提供顶层

制度支撑，保障公司登记结果的公开、透明、可预期。

新《公司法》积极回应实务诉求，针对性地解决认而不缴的实务难题。



1.规定新设公司五年认缴出资期限

第四十七条增加“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由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内缴足”，

既参考公司的自然生命周期，给予股东充足的出资灵活性，又强调认缴不等于不缴，保障交易相对人、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2.存量公司享有充足的缓冲期

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本法施行前已登记设立的公司，出资期限超过本法规定的期限的，除法律、行政

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外，应当逐步调整至本法规定的期限以内”。设定过渡期的立法安排，为

存量公司调整预留较为充足的时间，不采用“一刀切”的做法，以企业正常经营为出发点，确保市场经

济的平稳有序发展。

3.稳步推进明显异常公司的调整规范

针对个别认缴数额极其巨大，认缴期限无限延长且明显与实际清偿能力不符的公司，新《公司法》授权

国务院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届时将充分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稳步推进落实，避免个别虚假出资、恶意逃

避债务行为利用制度漏洞，影响交易安全，增加交易成本，扰乱市场秩序。

此次《公司法》的修订，坚持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有助于稳定社会预期，提振发展

信心，推动经济持续向好发展。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将全面贯彻落实新《公司法》的规定，以市场监管总

局批复率先开展“一标四维”高质量登记试点为契机，充分利用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经验，锚

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夯实微观主体基础，服务发展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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